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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漳州师范学院教职工 

攻读定向、委培博士暂行规定》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漳州师范学院教职工攻读定向、委培博士暂行规定》经

院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遵

照执行。 

 

 

 

漳州师范学院 

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漳州师范学院办公室】    【2010 年 7 月 2 日】印发 

 
 



 
漳州师范学院教职工攻读定向、委培博士暂行规定 
 

 

为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学科发展，今后我校博士培

养均纳入学科建设规划。各系应制定合理的学科发展规划和师资

培养计划，确定年度博士培养指标。 

一、申请对象： 

我校纳入各系学科建设规划的在职、在岗人员。 

二、申请条件： 

（一）申请者为我校教学人员，必须纳入系学科发展规划，

且经所在学科负责人和系主任同意。 

申请者若是跨专业报考，除需所在学科系同意外，还需所报

考学科系同意，纳入所报考学科系的培养计划。取得博士学位后，

到计划培养的学科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二）申请者为我校非教学人员，履行岗位合同期满后，方

可提出报考申请。除需所在单位同意外，还需所报考学科系同意，

纳入所报考学科系培养计划。凡经学科系同意纳入其培养计划的

非教学人员，占有其学科系博士培养指标。 

（三）辅导员报考经学校认定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专业，条件

与教学人员报考相同，学成后须继续在辅导员岗位工作；如报考

其他专业博士，条件与非教学人员报考相同。 

三、待遇 

（一）在读期间 

1.读博时间以三年为准，从入学时间开始计算。在读期间，

享受正常工资待遇，岗位津贴由所在教学单位根据其工作情况发

放。 

 2.三年中，每年可报销一次从就读地到漳州的往来路费（按



有关探亲假标准报销）。 

3.还在合同服务期限内的硕士，读博期间合同规定的原有待

遇不变。 

（二）获得博士学历和学位，学成回院工作 

1.培养费和住宿费凭发票报销（每年可以由本人向学院借款

的方式预付）。 

2、委培博士安家费人民币 3万元，定向博士安家费人民币 4

万元，科研启动费文科人民币 2万元，理工科人民币 4万元。 

3.享受《漳州师范学院院内分配制度改革试行方案》第四条

第 4款规定相关待遇。 

4.学校不再解决住房及配偶工作。 

5.非教学人员，取得学位、学历后，不能进入教学岗位的，

不享受《漳州师范学院院内分配制度改革试行方案》第四条第 4

款规定相关待遇；科研启动费减半。 

四、程序 

（一）每学年 4、10 月份，申请者提出报考申请。 

（二）各系在确保正常教学的情况下，确定学年报考人数，

并将拟同意报考人员名单及个人申请报送人事处师资科。 

五、说明 

（一）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漳州师范学院关于定

向、委培博士待遇的暂行规定》（漳师院[2003]108 号）文件同时

废止。 

（二）本规定实行之前，已与学校签定培养协议的在读人员

的待遇、服务期限及违约责任等仍按原规定及与学校所签订的培

养协议执行。 

（三）经学校批准攻读定向、委培博士人员，均需与学校签

订定向、委培协议。 



（四）本规定及执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